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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新闻发言人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和群众的沟通联系，有效实行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以

下简称“本会”）信息公开管理，扩大社会公众及各会员对本会的知情权，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更好地调节公共关系、处理公共事务，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新闻发言人的设立

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指定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为新闻发言人，负责重大

情况统一对外宣传、答记者问和召开记者会。

第二条 新闻发言人的职责

（一）新闻发言人是本会发布新闻信息的责任人，应根据新闻发布有关规定，

及时、准确、系统地做好本会新闻信息公开发布工作，主动引导好舆论导向。其

他人员未经新闻发言人授权，不得擅自发布新闻信息。

（二）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信息，其内容和口径须经本会领导班子集体研究

确定。

（三）建立新闻预警和舆情监控机制，研究、掌握舆论导向及境内外媒体有

关报道情况，及时通报并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

（四）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下，做好记者到本会采访的接待工作。

第三条 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信息的主要形式

（一）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气会发布新闻信息。

（二）通过互联网发布新闻信息。

（三）通过书面形式发布新闻通稿。

（四）通过接受记者采访、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发布新闻信息。

第四条 新闻发布会的时间

遇有关重大活动或重大突发性事件等情况，经有关部门批准可随时举行新闻

发布会。

第五条 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一）重要决定、重大决策部署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内容。

（二）重点工作进展情况、阶段性工作目标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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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本会的重大问题、重要活动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及重大突发性

事件。

（四）需要发布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新闻发布会的审批与管理

新闻发布会由本会秘书处统一安排。召开新闻发布会，须按相关政策规定履

行审批报备手续，获准后方可举行。

第七条 新闻发布会的组织

（一）理事会负责统筹管理、监督指导新闻发布会工作，包括确定到会新闻

单位、协调安排记者现场或会后采访、追踪中外媒体报道情况和社会舆论的反应

以及会务工作等。新闻发布内容涉及到的有关业务处室协助负责新闻发布会组织

召开。

（二）秘书处协助负责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业务招待，并应当提前准备并

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1、新闻发布稿，一般不超过三千字，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

2、背景材料，介绍与发布会内容有关的情况，为新闻发布稿的补充材料；

3、答问预案，根据媒体在发布会上可能被问及的问题，准备简短答问预案；

4、主持词，介绍发布会主题、简要背景、发布人、议程等内容；

5、其他宣传材料或光盘等电子产品。

（三）一般情况下，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必要时也可邀请市

领导或有关方面负责人发布新闻。

第八条 新闻发布会纪律

（一）新闻发布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遵守新闻

宣传纪律和有关保密规定，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举办新闻发布会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内容进行，所发布的内容要按照确

定的口径统一对外发布。如需变动，要重新审批。


